｢歐盟－台灣政府採購最佳範例｣研討會紀要

壹、時間：99年12月2日(星期四)9時00分至17時30分
貳、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霖澤館


叁、討論主題摘要：

1、 如何利用內外部知識及專家制定公平合理之技術規格（講者：Mike Weber,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Open Communication Systems FOKUS）
(1) 公共採購的基本效益

1、 2008年歐盟之政府採購金額達2兆1,600億歐元，占GDP的17.3%，占公共支出相當大的比率，其中約10%係與創新有關之採購，對於經濟產生很大的效應。

2、 透過政府採購可以鼓勵創新，國家可以成為「創新」的高標準要求者及使用者，特別是在高科技及國家安全方面，很多係採購市場上新的創新及解決方案。

3、 政府採購亦可以加強市場的競爭程度，並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另外透過某些新的解決方案，例如符合生態環保及氣候變遷要求的永續性採購政策，可以提高政府服務的效率與效能，對於經濟的發展有很大推波助瀾的效果。

(2) 公平合理的技術規格－功能與要求

1、 必須確保廠商能公平地參與公共採購，避免限制競爭的障礙。

2、 對於採購的產品或服務的規格，能被所有參與的廠商同樣地瞭解。
3、 對於審標過程必須有一套客觀的認定標準。
4、 技術規格所描述者，必須符合市場上之共通語言；避免某些特定國家的技術規則或壟斷性的解決方案。
5、 充分利用內外部知識，例如某些機關歷史採購經驗的資料蒐集。
(3) 公平合理的技術規格－相關層面的知識蒐集

1、 內部合作：採購部門(針對法令與經濟方面的知識)及請購部門(針對技術性知識)的合作。

2、 市場觀察：透過相關人員的教育訓練，研討會及技術出版品的蒐集，俾對市場有進一步瞭解。

3、 外部合作：與其他機關聯合採購；與其他潛在供應商合作；或尋求外部顧問公司提供產品及服務的專業知識。

(4) 研究計畫－2009年4月針對德國政府機構在創新採購之調查研究計畫

1、 瞭解採購機關與供應商之關係：由採購機關自行評估其採購策略，一般而言，機關採購如有創新的需求，也會鼓勵廠商創新；但是大部分機關仍採取相對傳統保守之採購策略。

2、 德國政府採購未能積極採取創新的3個主要原因：市場觀察瞭解不足（市場資訊蒐集不足）、對於產品技術不夠充分瞭解、決標原則之訂定。

3、 克服或解決德國政府採購缺點的努力方向：透過教育訓練；內外部合作（透過部門間的合作準備招標文件）；對市場的瞭解（蒐集更新的技術解決方案等）。

4、 德國政府在採購人員實施教育訓練情形：聯邦政府65%；州政府58%；地方政府28%，總體平均僅達43%認受到足夠訓練。未來在法律、技術、管理層面的訓練都還要再加強。

5、 德國政府採購在招標文件的準備，相關人員的參與情形：需求單位（40%）；採購單位(84%)；外部顧問(28%)等。

6、 德國政府採購過程中的合作模式：透過共同採購、經驗交流、與企業廠商合作；與事務所合作或企業擔任顧問等模式。

7、 對政府採購知識的取得來源：參加研討會、網路文獻的蒐集等。

8、 對於技術規格蒐集資訊之考慮因素：請購單位的需求（本身對技術較為瞭解）、功能的描述、標準、同等品、品牌、環境影響等。

9、 採購新產品比例：聯邦政府層級達56%；地方政府僅19%。

10、 採購新產品參考標準之頻率：回答經常性占34%。

11、 標準所代表意義：供應商產品及技術狀況、為詳盡之技術規格描述、為市場普遍共同接受者；有助避免採購單位使用舊的規格、可確保廠商對於採購標的之瞭解及避免技術規格知識不足的窘境。標準的引用係一種外部知識的運用，達成公平合理訂定技術規格的方法。

12、 對於評估投標廠商履約能力之「標準」：例如ISO9000系列，係對品質管理系統之要求；ISO14000系列，係對環境管理系統之要求；ISO26000，係對企業責任之要求。

13、 德國提供標準資料之平台www.ondux.de。

(5) 運用內外部知識達成目標之採購案例

1、 Neuenhagen小鎮(近柏林)建造一座節能之小學體育館：

(1) 挑戰：低耗能目標、複雜之工程規劃、缺乏規劃能力之地方政府。

(2) 解決方案：先向專業機構採購規劃服務，再進行營造工程之發包。

(3) 好處：符合採購規定，達到節能減碳目標。

(4) 結論：必要時，知識亦需採購。

2、 Waldshut-Tiengen小鎮(近德國西南邊)市政廳屋頂更新工程

(1) 挑戰：使用太陽能、非傳統耗能之發電方法。

(2) 解決方案：與太陽能發電公司合作，將太陽能電池整合至防水屋頂之創新作法。

(3) 好處：符合防水、使用太陽能，達成節能目標。

(4) 結論：與不同知識夥伴合作，分散風險。

3、 Landshut小鎮(近巴伐利亞)高架鐵路翻修工程

(1) 挑戰：高架工程、需負載高噸位之卡車通過。

(2) 解決方案：透過技術文獻和會議研究蒐集新的材料知識；新開發的集成碳玻璃格子加固瀝青。

(3) 好處：高負載能力的材料；引用標準而降低風險。

(4) 結論：透過知識的挖掘，使用創新的材料予施工技術，完成該項專案之目標。

(6) 結論與建議

1、 訂定公平合理的技術規格為達成採購效益的重要工具。

2、 訂定公平合理的技術規格需有充分的知識為基礎。

3、 透過教育訓練、市場資訊蒐集等，建立完備的法律、技術及管理方面的知識。

4、 善加利用內外部資源：透過政府部門間的合作；向外部採購專業知識及經驗；與民間廠商合作；參考業界標準等。
2、 
如何估算計畫之全生命週期成本 (講座：Camilla Andersson, Swedish DRA)
(1) 全生命週期成本(Life Cycle Costs)是指估算產品生命週期的實際成本，著重於整體成本而不是初始投資。包含投入、支援、保養、使用及終止的成本，但環境因素暫不列入考量。

(2) 如何應用並計算全生命週期成本：

1、 全生命週期成本=投入成本+使用成本+支援成本+其他成本-剩餘價值。

2、 投入成本、使用與支援成本必須計算到現時價值，稅款及利息等其他成本也需納入現時價值。所謂剩餘價值，意指預計該產品或系統剩餘使用階段，該值可能是零或是負。計算現時價值是為了評估在現今價值中的未來成本價值，取決於利率和經濟壽命。通常使用4%至8%的利率計算。

(3) 何時使用全生命週期成本：

1、 投資前先評估其他替代方案的價值，先做規劃預估未來成本，避免將來成本差異過大，由此也可看出產品現在位於生命週期的那個階段，考量是否應該做些節約的動作。

2、 LCC在一開始採購時到結束全程皆可使用，可應用於評估及估價計算合約價值。假如有多家廠商投標的話可以計算各種經濟效益，以便判斷那個投標的案子是最具經濟效益的。

(4) 使用LCC前要先了解原則，在投標書中同時註明LCC的參數考量，如果針對LCC公式不同的項目，要加權的係數等在招標書中應詳細標明。使用LCC計算範例要在招標書中提高透明度，讓招標廠商事前得知LCC是以何種模式計算得之。

(5) 在使用LCC來評估投標案時要說明清楚，在計算公式裡需考量之因素包括：採購數量、產品預期使用期限、租金計算、能源成本、保養費用、物價波動及物價上漲指數等。

(6) 本計畫是由瑞典環境研究機構、瑞典國防物資管理、皇家工學院及當地物流顧問公司共同參與。除計算國防軍需品的生命週期成本外，也可以計算公共採購案生命週期成本。

(7) LCA(Life Cycle Assessment)是指有考量環境衝擊的LCC(Life Cycle Costs)。LCA可計算整個生命週期裡對環境的衝擊，包括在開發期間、生產期間、使用期間及終止使用之後的評估，因此一開始就需要蒐集相關數據。

1、 LCA資料庫：為了使用方便而建立的，不用每次再重新估計成本，LCA資料庫是一個軟體工具，計算時是根據實際與預估的環境成本。

2、 外部成本：即環境衝擊成本，如果你是生產者或是使用者，會感受不到這個環境衝擊成本，但是由整個社會在付出代價(像健康惡化、娛樂休閒減少、生活環境惡化等)。在處理公共採購案時，我們也應該把這樣的外部成本一併考量。

3、 環境成本計算：即計算整個生命週期裡相關的數值。衝擊有種種不同的項目，例如製造過程中所產生的氣體會造成全球的暖化，我們針對不同項目或類別有一個加權的數值，再將這些成本量化成金額，即可算出一個成本。

4、 環境衝擊類別：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環境衝擊，將其區分成不同類別，這些類別分別乘上它們的加權係數。我們常用的類別有六大類，分別為全球暖化、對人類的毒性、光化學氧化、酸化、優氧化、能源。

5、 加權係數：事前給一個數值(由瑞典國家研究院研訂)，評估民眾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來減少這些污染，額外的成本是這樣計算的。

(8) 在計算環境LCC時，要在招標書中從投標商得到資訊(設計表格給投標商填寫問題，在文件中須清楚說明將如何來計算環境LCC。今年度(2010)我們還只是小規模的使用，明年起(2011)我們會廣泛應用在瑞典的各個國防機構，當購買汽車時會全面的使用環境LCC的計算，請大家拭目以待。

(9) 環境LCC可以知道產品的生命週期，那個項目的成本是最大的，即可做敏感度分析，相信用這個方法不只對環境有利，也能幫採購單位節省許多開支。以上論點我們已投稿至國際乾淨生產學術期刊，即將發表。
3、 公私合作/BOT之財務解決方案（講座：Romain Voisin, Vice President, Natural Resources, Infrastructure and Power, Credit Agricole） 

(1) 公私合作簡介：公私合作的定義及發展史。
(2) 公私合作通案性原則
1、 公、私部門的角色。
2、 公私合作的運作方式，公私部門的任務。
3、 公私合作的風險分攤。
4、 公私合作各關係人之關係及角色。
5、 全球公私合作發展概況。
(3) 從公部門角度看公私合作：公私合作對公部門的好處、成功推動公私合作的必要因素。
(4) 專案融資
1、 專案融資的關鍵原理。
2、 融資評估參數，如：負債比率、償債比率、償債期等。
3、 各種貸款風險評估及降低風險方法。
4、 案例分享－新加坡Sports Hub。
4、 上午場Questions and Answers
(1) 在簡報中，Mr. Voisin 提及SPV（特殊目的）公司為空殼公司，在台灣執行PPP案件，廠商通常被要求成立SPV公司，通常SPV公司為營造公司，故想問Mr. Voisin所指的SPV公司為何？
答： PPP目的期望有民間參與，做為政府夥伴，另外還有專案融資的銀行也很重要。就銀行角度，銀行會將SPV股東成員的信譽、實績等做為融資評估的要項，若聯貸銀行中願提供資金投資，成為股東更好，但主要對融資銀行而言，他們較在乎營運、建造合約可以產生的現金流量的穩定。銀行期待SPV公司未來可獲利，倘若一個案子全由營造公司組成，而缺乏營運或物業管理團隊，銀行會慎審評估其運作方式等，恐較不易核准融資。

(2) Mr. Voisin 提及法律變動風險採準備金來預應，依提問者經驗，多採重新談判？
答：重新談判是可行的，因法規產生的風險應共同分擔，倘因法規變動而增加費用，應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協議支付比例，但通常在訂約時會訂上限。

(3) 國外PPP成功率高，在台灣則對促參有許多批評，PPP成功關鍵為何？ 

答：PPP時因心態而難以推行，這現象在世界各地皆會發生。在英國受限於財政預算，而需求又大，爰推行PPP；在新加坡，因基礎建設健全、財政良好，推PPP係為加強服務效率。推行PPP重要的是政治意願、社會大眾良好溝通。透過PPP，由民間投資，也應給民間合理但並非無上限的利潤，讓民間企業有利可圖。

(4) 倘投標集團中有銀行組成，可否再向其他銀行融資？（新加坡PPP案例）

答：專案融資的重點在融資的規劃，而不在投資團隊的組成。從銀行的角度，只要投標集團中的組成公司，在需要時能及時提供資金注入即可。融資銀行也將實地查核各組成公司（股東）財務能力及財務規劃。

(5) 特許權型態專案是否仍存在？

答：特許權型態專案是不錯的執行公共建設方式，但20世紀較少推行，因公部門將使用風險移轉給特許公司，以致民間承受過大風險，如鐵路等，爰有時推行順利，有時則否，可就制度做更詳實的考量。

(6) 為何韓國不再採用公私合作模式？

答：公私合作係由公私共同分擔風險完成公共建設，過去韓國有提供營運量保證，因引起爭議，故已無提供保證，但是否因而影響民間不再參加公私合作，則無法驗證。
5、 建築節能方法(講座：Andreas Gursch, Co-Chair, Environment and Energy Committee, ECCT; Managing Director of INEP-Asia Taiwan Branch) 
(1) 全球趨勢

1、 全球在規劃建築物方面已有新的趨勢，對於提高能源效率有新的概念。

2、 因能源價格日益高漲，歐洲開始有新的認證及建築標準，並於提出建築招標案時要求提高其能源效率。不論於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能源效率高之建築物已開拓廣闊市場。

(2) 建築物提高能源效率
歐洲約有40%能源使用於建築物，而建築物之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部的36%，故最經濟的減碳方式為提高建築物能源效率。可考量建築物環境、溫度、風力來提高能源效率，如：

1、 利用建築物採光通風減少使用能源

2、 採用遮陽設計並利用自然光

3、 利用隔熱材料並開窗

4、 利用天花板進行加熱與冷卻

5、 使水通過管線控制溼度

6、 被動冷卻設計

7、 利用破曉自然光等等。

(3) 整合式設計EPBD

1、 目前新的發展為先使用電腦軟體模擬熱度及溼度分析再作建築設計。雖然每棟節能建築物初始建造費用較一般建築高約40%，但後續使用成本卻低於一般建築，且每年每平方公尺約可節省100度電力消耗。

2、 歐洲建築物相關規範已經開始使用整合式設計EPBD(建築物能源績效法規)，要求建築物節約能源之效益，並對建築物發給建築物能源許可護照(能源績效護照)。

3、 至去年底能源績效與能源護照也增加一些項目，希望於2018年公共建築達到零能源消耗，且希望至2020年達到能源耗用之目標。

4、 歐盟新建築法規，要求其能源消耗能節省5~6%，二氧化碳排放量可因此降低5%，更可創造相關工作機會。

(4) 中國都市化

1、 中國都市化比例目前為43%，至2020年全世界建築或營建業專案預計有一半會在中國。

2、 未來中國需考慮能源效率、能源消耗降低的問題，於短期內建立低耗能源建築（約降低2%至3%），並提出建築物節能計畫。

(5) 台灣建築物之設計

1、 台灣亦可於公開招標中要求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益以改變建築物之設計。

2、 未來於歐洲買房子將會要求能源護照，包含採光、通風等建立相關之標章，於出售房屋都須提供此標章，也希望台灣能朝此目標發展，透過建築法規之修訂減少耗能。
6、 如何辦理節能目的之最有利標（講座：Mike Weber,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Open Communication Systems FOKUS）

(1) 為了鼓勵創新思維之決標方式，目前在歐洲被廣泛討論著：公共部門常囿於法令、預算的壓力，經常採取最低標方式決標，而不採最有利標決標，意謂著將削弱歐盟的創新及全球競爭力，力促矯正此一現象，並尋求有效對策以激勵政府以最具經濟、最高品質之決標方式辦理採購。

(2) 影響決標方式的標準除價格之外，尚有許多因素可作為採最有利標決標之考量，例如：經濟成本、全生命週期、生態及社會需求、品質及保全方面。一般而言，全生命週期成本之評估顯示最有利標為最佳之決標方式。另以採購價標為唯一考量決標之標準，將造成下列之衝擊：廠商削價競爭、忽視社會(如勞工剝削)及環境影響、忽視採購之品質等， 亟待廣泛參酌新的及具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廠商須提出創新的保證，其次是採功能性的規範(例如提出如何達成目標的方案)，及容許部分有彈性的作法(例如選擇提出規代方案及預擬最基本的需求)。
(3) 據調查顯示，一般認為具有創意的政府採購方案具有優良的合作對象，包括學術機構、市場調查及法律顧問。創新的解決方案包括各方面，例如設備軟硬體、建築物的改善、農業及保全等。目前為止，最新評估具有創意的財物及勞務採購，以最有效率、最符合使用者需求及具備創新的履約結果等標準為占多數。如採最低標方式決標，無法達成創新的履約結果。為了培養優良的政府採購範例，政府應如何評估潛在的創新因素，最重要的是應具備充分的知識及決標標準。成本價格、品質及全生命週期成本係屬典型決標標準的權重。決標標準宜視政府採購品質是否如同市場上最新品質而定。如採購品質與市場上最新品質相同者，該採購可謂具創新性質。反之，則否。據研究報告顯示：公部門具偏好採最低標決標達86%，招標規範常允許彈性作法者僅約17%，可見目前公部門缺乏創新的動力。另招標文件允許替代方案比例偏低、履約結果具較高品質(6%)及創新(3%)比例偏低，爰需加強減少政府赤字及提升效率的創新方案。

(4) 茲提供數則範例之決標標準供參考：

1、 公路的養護：以履約內容為基礎作為決標標準，例如，定義需求條件、履約期間最大車流量、履約的最大彈性。

2、 研究評鑑：定義各評選項目、評審標準、權重及合格分數，決標予依權重計算合計值最高之廠商。

3、 環保車輛的提升：招標文件明定將節能及環保效果納入決標對象選擇之考量。
7、 責任與風險分擔—歐洲觀點之最佳範例（講座：Dirk Hoffmann, Lawyer）
(1) 計畫之價值鏈：

1、 計畫管理、索賠管理。

2、 當事人關係、契約、適用法令。

3、 保險、財務保證。

4、 邀標書、協議、工程、製造、安裝、功能測試、交付、保固。

(2) 違約之情形：

1、 顧問及設計階段、監造及安裝階段。

2、 交付遲延、材料或工法之瑕疵、智慧財產權。

(3) 違約之責任：

1、 維修或汰換。

2、 財產損失之賠償。

3、 第三人賠償責任。

4、 直接及衍生性損害賠償。

5、 重大過失。

(4) 賠償責任限制範例：

1、 每遲延1週，以採購標的金額之固定比率計算遲延履約之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Liquidated Damage)，違約金上限為契約金額百分之五。

2、 懲罰性違約金（部分國家不允許）。
3、 維修、更換、修改之保固期限，自使用或交付一段期間後屆滿。不包括使用損耗、意外事故、誤用等造成之瑕疵。
4、 以契約金額固定比率為賠償責任上限。
5、 保險範圍：人員傷害及財產損失。
6、 終止契約：廠商或分包廠商違約、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Liquidated Damage)上限；且必須有合理改善期間。
(5) 付款/履約/保固保證：
1、 招標文件應載明保證種類及繳納方式。

2、 廠商收受支付後，保證即生效。

3、 發還保證書或保證期限屆滿，保證責任即終止。

(6) 第三人保證：

1、 母公司之保證。

2、 保險。
8、 爭議處理(講座: Dirk Hoffmann, Lawyer)
(1) 爭議解決的層次：執行者層次、管理者層次、第三者（外部顧問專家）層次、仲裁或當地法院層次。在執行者層次，因對專案情況非常了解，較易達雙贏局面；仲裁或法院可能會有撕破臉的情況。
(2) 進入仲裁前之考量：由誰負責、時間壓力、參與之第三方、費用分擔（最好兩造各自負擔自己費用）、接下來進行之程序及條件，均要有討論與共識。
(3) 訴訟：有些情況爭議會在當地法院進行，考量因素包括時間，判決程序也是要花很長時間，是否在一審即解決，若一審解決當然很快，大部分情況拖很久，時間較耗時。另外法院的獨立性，雙方對法院也會有不同看法或信賴。
(4) 選擇仲裁或訴訟考量因素：可能因訴訟況日費時、自主性低、公開審判無法保護商業機密等，會合意進入仲裁。選擇訴訟或仲裁各有自己的考量。另訴訟之代理人需於當地法院具有執照；及爭議標的金額高低等亦是考量因素之一。
(5) 擬以仲裁解決要考量因素：若要仲裁則宜於契約簽訂時將相關細節約定妥，包括準據法（引用習慣法時要特別注意，如請求時要詳讀案例，精準使用案例之文字）、仲裁規則、仲裁地（涉及仲裁判斷之承認與執行力，例如台灣非屬1958紐約公約簽約國，則在台灣不承認以紐約公約所作出之仲裁判斷）。
(6) 仲裁規則舉例：
1、 ICC(國際商會)，為最廣泛被使用之規則，營造工程亦多採用；且它屬常設機構、仲裁品質亦獲肯定，ICC也會督促提升仲裁人素質及處理仲裁之速度。且仲裁初期，仲裁人要向ICC提出”terms of reference”即案摘，說明爭點、預計處理時程、預計費用等。但ICC處理案件量過多，所以時程有時要2年或3年。
2、 聯合國貿易法協會(UNCITRAL):ad hoc arbitration,以臨時組成，主席要在海牙找一位，通常速度較快，較便宜。但品質無人控制。
3、 倫敦國際仲裁(LCIA):因仲裁人也要先提出案摘(Resume)，急件時LCIA也會加快速度，且仲裁人選擇不佳時，LCIA會拒絕或協助選擇。適用法多為英格蘭或威爾斯。
4、 新加坡國際仲裁委員會：在亞太地區之供應商，較喜歡選擇。規則與聯合國UNCITAL接近。又新加坡貪污為世界最低、中立性最高，所以許多供應商樂於採用。準據法多為習慣法。
5、 台灣的仲裁：因有期間限制，在一定期限內要完成仲裁，所以程序應會較訴訟大概要2至3年為快，這當然是對供應商很好的選擇。但是據了解台灣的仲裁，似乎強調雙方讓步妥協，互相磋一磋，在德國則是那一方錯即要負責。另仲裁判斷後要如何強制執行，法律規定似也非常廣，也要予以考量。又仲裁似未獲得大家信任，也許對大家來講風險是非常高的。
6、 大陸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它希望能成為常設仲裁機構；但因似乎外力介入，目前對仲裁及法院的不信任，甚至是否可執行仲裁判斷會有質疑。
7、 綜合比較：一般國際性企業會選ICC、瑞典、倫敦、新加坡等仲裁庭；法律責任部分，似就不同個案會有不同情形，大家作一些比較即可了解。
(7) 好的仲裁條款應包含內容及結語：詳投影片所示(準據法、仲裁人數、仲裁人之選任程序等)，但執行契約最高目標應為良好的合作關係，最好不要有任何爭議不需經過爭端解決，最好是合作夥伴的關係為原則，才能確定專案成功。

9、 下午場Questions and Answers
(1) 能否提供一個公共採購案的例子，例如勞務採購，如何訂定好的條件擇出較為優良的廠商？
答：一般採購均以價格為主要考量因素，機關可使用評估工具，例如以往的工作實績作為評量標準，另工作內容儘量讓廠商有提出創新想法的空間。
(2) 核電廠之全生命週期成本(Life Cycle Costs)如何評估？創意要如何量化才不會造成有圖利他人之嫌？
答：核電廠之全生命週期成本很難計算，首先可能要先確認機關之需求，以採購壓縮機為例，5年為基期之全生命週期成本，與10年為基期之生命週期成本全然不同。另創意之量化很複雜，因不同角色其立場不同，認知會不一樣，審查及計算方式可預先於邀標書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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